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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意外的範圍 

（文章內容以見報日的法例為依據） 

2022.10.10 見報 

何謂工作意外？是不是只有在工作地點及工作時間發生的意外才屬工作意外？今

天會為大家介紹相關法律規定。 

根據規範“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損害的彌補制度”的第40/95/M號法令的規定，除了

在工作地點及工作時間內發生且直接或間接造成身體侵害、機能失調或疾病，並因此而

導致死亡、暫時或長期無工作能力或謀生能力的意外被視爲工作意外之外，在下列情況

下，同樣被視為工作意外： 

（一）因執行勞務活動或提供僱主指定或經其同意的服務，而非在工作地點或工作

時間內發生的意外，例如僱主安排一名僱員將貨版送給客戶，在途中發生的意外。 

（二）執行自發提供但可為僱主帶來經濟收益的服務時所發生的意外，例如某僱員

是地產經紀，他在帶顧客參觀樓盤時發現顧客對另一個不屬其地產公司的樓盤更感興

趣，爲給公司爭取更大的利益，他隨即帶顧客前往這個樓盤參觀，在參觀期間發生的意

外。 

（三）當僱員為收取工作報酬而處於支付報酬的地點時所發生的意外（透過在銀行

帳戶入帳之方式作支付者除外），例如僱員到地盤寫字樓領取工資時，在該地點發生意

外。 



（四）僱員在往返因工作意外的原因而需接受治療的地點途中，或為此而處於該地

點時所發生的意外，例如某僱員因工作意外而需要到診所進行治療，在進行治療時發生

意外跌倒受傷。 

（五）僱員在其僱主明示或默示許可下，乘搭非屬公共的交通工具往返居所與工作

地點的途中發生的意外，而該交通工具是由僱主駕駛、又或他人以僱主名義或按其與僱

主達成的協議所駕駛，例如僱員乘搭公司車上下班，途中發生意外事故。 

（六）僱員因工作前往工作地點或工作結束後返回居所，而駕駛由僱主提供或安排

的交通工具，又或他人以僱主名義或按其與僱主達成的協議所提供或安排的交通工具往

返居所與工作地點的途中發生的意外，例如某僱員駕駛公司車輛上下班，在途中發生意

外事故。 

（七）僱員在懸掛相等於八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信號期間，在工作時間開始前或結

束後三小時內直接往返居所與工作地點的途中所發生的意外，例如氣象局已在7點懸掛

八號風球，而某僱員根據公司規定仍須在9點上班，則在其開始工作前三小時也即是6至

9點期間從住所前往工作地點的途中發生的意外即屬工作意外；同樣，倘僱員在結束工

作時八號風球仍然懸掛，從其下班起計的三小時内從工作地點返回住所的途中發生的意

外亦屬工作意外。 

（八）僱員經僱主同意或按其指示參加由僱主、僱主代表或僱主指定的機構所提供

的急救、支援救護服務或救援工作的培訓活動或職業培訓活動時，在工作地點或以外地

方所發生的意外，例如某僱員在僱主安排下在公司參加急救及支援救護服務的培訓，在

培訓時發生了的意外。 

 



（九）僱員參與任何急救工作、支援救護服務或救援工作時在工作地點發生的意外；

如屬救援工作，僱員的行為須以拯救、協助、保護任何受傷或有受傷危險的人，預防僱

主財產遭受嚴重損毀或減低其損毀程度為目的，即使違反適用於其工作的法律或規章性

規定、僱主或僱主代表的指示，又或在並沒有任何指示的情況下進行救援工作，所發生

的意外也屬於工作意外，例如某僱員突然發現公司的鍋爐有爆炸的危險，由於事態緊急，

其自行開展搶救工作，期間被鍋爐噴出的沸水灼傷。 

註： 本文主要參閱第40/95/M號法令“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損害的彌補制度”的第3條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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